
- 1 -

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1424 号

申请人：杨光琦，男，1999 年 4 月 18 日出生，住址：江西

省赣州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雀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 广州市海

珠区赤岗西路20号之二501A 。

法定代表人：罗小恒，该单位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姚丽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杨光琦与被申请人广州雀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关于

赔偿金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

请人杨光琦及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姚丽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

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缴纳社保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

赔偿金 105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属于行政法律关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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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劳动仲裁事项；二、申请人入职后主动与我单位就缴纳社

会保险费达成协议，主动要求我单位放弃每月为其缴纳社会保险

费，且每月领取我单位 300 元社保补贴福利，其与我单位签订的

职工自愿放弃社会保险协议书第二项载明，在工作期间如有需

要，申请人可以重新书面申请我单位为其办理社保参保手续。我

单位并未拖欠申请人工资或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和

劳动条件，我单位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条款，申请人也

未通过书面方式向我单位提出为其办理社保参保手续，其离职系

其个人原因，请求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被双方均确认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入职被申请人

任纸样师，当日双方签订了《职工自愿放弃社会保险协议》，载

明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将统一为其购买社会保险，双方按规定分

别缴纳参保费用，申请人在了解相关规定、清楚其权利义务及不

购买社保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后仍决定不由被申请人为其购买

社会保险，被申请人每月应付的社会保险费用（即社保补贴）随

工资发放给申请人，工作期间如有需要，申请人可重新向被申请

人书面申请为其办理社保参保手续；申请人 2021 年 7 月至 2022

年 3 月的工资条中每月均有 300 元名为“社保补贴”的款项，被

申请人在上述时段每月均向申请人实际发放了上述 300 元社保

补贴；2022 年 3 月 16 日，申请人通过飞书向被申请人送达《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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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劳动关系通知书》，载明因被申请人存在未缴社保的情况，其

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于当日与被申请人解

除劳动关系。申请人确认其与被申请人签订《职工自愿放弃社会

保险协议》时不存在受胁迫等情形，但表示因其入职时签署了很

多协议，故未留意该协议的内容，且该协议内容不合法。申请人

主张其2022年3月14日曾口头询问过部门经理何时为其参加社

保，若不依法为其参保其将离职，因其不知道提出参保申请的流

程故没有书面提出。被申请人主张双方签订的《职工自愿放弃社

会保险协议》约定如果申请人有参加社保的需求，可以向其提出

申请，其单位每个部门都配备了人事工作人员，事实上申请人也

通过飞书向部门人事发送了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》，这证明申

请人有渠道向部门人事沟通参加社保事宜，但申请人从未向其提

出过参保要求。

本委认为，首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七十二

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、缴纳社会

保险费。故申、被双方签订的《职工自愿放弃社会保险协议》并

不免除申、被双方参加社会保险、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，

申请人有权要求被申请人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并依法缴

纳社保费。其次，申请人确认《职工自愿放弃社会保险协议》中

其签名的真实性，并表示其签订该协议时不存在受胁迫等情形，

故该协议的签订应当认定为系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现本案被

申请人未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基于双方的约定，且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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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基于同样的约定每月固定领取了被申请人发放的社保补贴。申

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应当对自己签订协议的行为负

责。申、被双方在《职工自愿放弃社会保险协议》中约定了申请

人可以向被申请人申请办理社保参保手续。故申请人在反悔双方

约定后应明确告知被申请人，并给予其合理期限办理社会保险参

保缴费手续，若被申请人拒不办理，申请人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

同，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经济补偿。申请人未举证证明其曾向被申

请人做出反悔放弃社保意愿、要求被申请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

的意思表示，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的规定承担不利后果。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《职工

自愿放弃社会保险协议》，并因此每月领取被申请人发放的社保

津贴，又在未向被申请人做出反悔约定、要求缴纳社会保险费意

思表示的情况下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再以双方约定的事宜

为由向被申请人主张经济补偿，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，本委不

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七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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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

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到本仲裁

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一

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

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

行。

仲 裁 员 马煜逵

二○二二年五月五日

书 记 员 于亚楠


